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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3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同花顺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3 

 

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2012年 12月 7日，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及全资子公司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网络科技公司”）

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12）沪一中民五(知)初字第 247号《应

诉通知书》。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南京万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合称“原告”）诉称公司及网络科技公司“iFinD 金融数据终端”涉嫌侵权，

要求被告停止侵权，并赔偿经济损失 9,920 万元，向其支付因本案而支付的其他

费用 80 万元； 

2013 年 1 月，经原告申请，其诉讼请求变更为：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

9,700 万元，向其支付因本案而支付的其他费用 240 万元； 

2013 年 10 月，原告申请撤销对网络科技公司的起诉； 

2016 年 9 月 5 日，本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。庭审中，

经原告申请，其诉讼请求变更为：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 5 亿元、赔偿其他费用

240 万元等； 

在法院休庭合议后，原告再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，由“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

失 5 亿元、赔偿其他费用 240 万元等”变更为“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 2 亿元、

赔偿其他费用 240 万元等”，但当日未交纳因增加诉讼请求而相应增加的诉讼费，

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尚存较大不确定性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12 月 11 日、2013 年 1 月 30 日、2016 年 9 月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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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布的《重大诉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2-039）、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3-002）、《重大诉讼进展暨复

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42）及公司历次定期报告。 

 

二、案件进展情况 

经公司代理律师核实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原告已缴纳了其于 2016 年 9 月 5 日

开庭当日增加诉讼请求而相应增加的诉讼费。 

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本案进行裁定。 

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鉴于案件尚未最终裁定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

性。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．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披露相关事项进展情

况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和刊登为准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．公司坚信充分竞争打破垄断，有利于促进行业进步和维护用户利益。公

司将一如既往地进行技术创新、持续深入挖掘用户需求，独立自主研发“同花顺

iFinD 金融数据终端”产品，为高端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。 

3．截至公告日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。尽管部分竞争对手采用多种

手段干扰公司产品的正常推广和销售，然而 iFinD 产品销售的对象主要为机构投

资者和高端客户，该客户群体能独立理性判断、合理认知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价值

并正确评估价格情况，因此公司 iFinD 产品客户认同程度一直较高。 

公司将尽最大努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对竞争对手各种干扰市场正常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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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的行为以及不负责任贬低和诽谤公司的行为，本公司不排除通过法律手段追究

其责任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．关于核实万得交纳诉讼费情况的说明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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